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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岁姐姐拒养2岁弟弟，被父母告了

兄姐有义务照顾弟妹吗？

一对靠低保生活的夫妻，生
完二胎几年之后，因为两人的身
体和经济情况，没有能力将孩子
养好，于是便想让自己的大女儿
来抚养，可没曾想女儿对此表示
强烈反对。最终，夫妻俩因为这
件事，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
法庭。最终法院判父母胜诉，丽
丽作为姐姐要抚养弟弟。律师表
示：根据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和即
将生效的《民法典》的规定，如果
父母对于孩子没有抚养能力，这
种情况下，兄弟姐妹是有抚养义
务的。 （来源：中国普法）

@AJ：一对奇葩父母，
两个可怜的小孩！

@魔法少女jojo：22岁
大学才毕业吧，自己还是孩
子就要养和孩子了……

@山崎野菜：窒息，真的
为这个姐姐感到窒息。

@西瓜：这个小孩现在
才2岁，如果当姐姐的要抚
养到他成年，那姐姐的生活
基本上就毁了。她以后的婚
姻要怎么办，说句现实的，没
有多少人能接受取个媳妇
儿，还要帮着养小舅子的，最

重要的是，姐姐根本就不愿
意，这对父母太自私了。

@___山奈：这个法律是
有明确规定的，姐姐扶养弟
弟后，姐姐老了弟弟同样对
姐姐有扶养义务。

@A茶二代：哎呀，养不
起就不要生嘛，生二孩不要
跟风啊，要看看自己天时地
利人和具备不再生也不迟
啊。

@琼瑶：如果是再婚家
庭存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
处理？

虽说一片吐槽，但按照现行法律，如
此判决也并无不妥。所以，这件事情合
法，只是于情理上，大众不太好接受。但
是话说回来，家人之间的扶养义务，不仅
是法律上也是道德上的要求。“法律是最
低限度的道德”，它只能维系最基本的伦
理秩序，更多的还需要道德来发挥作用。
这件事情也提醒父母，在要二胎之前，也
应多遵循老大的意见。做好更多准备，也
避免之后的麻烦。

班主任“强令”学生送礼
声称不懂得感恩就转班

9月5日晚，福建省福州超德中学高一学
生小王在QQ空间里曝光了班主任组织学生
送教师节礼物的事情：老师首先在班级群里
发布送礼投票，但设置的“同意”及“不同意”
两选项，最终都要求送礼。学生提出质疑后，
班主任以不懂得感恩为由，要求学生转班。9
月7日下午，超德中学工作人员称，该校对违
反师德师风行为零容忍，目前这名班主任老
师已被撤职处理。学校会根据关爱孩子的原
则，继续给当事学生做各方面的辅导。

（来源：潇湘晨报）

@健康就好：主动问学生要礼物的人也
配当老师？

@行*^o^*：说句实话，作为老师，收到学
生手写的贺卡或者手工做的小玩意儿或者学
生郑重的一句祝福就很开心了。从来没有说
需要家长送多贵重的东西才会对学生好。这
种礼物对老师而言其实反而是个负担。

@jonathan：其实我不赞成送，但全班都
说送，个人说不送，是不是会被孤立，老师会
不会穿小鞋？估计真正想送的不到两成，其
余要送的可能是被大势所要挟。当然老师
确实都很辛苦，他们可能也没想过要学生送
东西。但家长们都是被社会这染缸带坏了。

@红颜如玉：我作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，
每次都是直接拒绝或退回家长送的任何礼物，
更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区别对待每一位孩子。

@秀娟：孩子送的花朵和贺卡大大方方
接受，其他的礼物不能收。

“被强迫送礼物”这种事情，不用多说，
一定是为公众不接受的。但另一面是，每
当教师节来临的时候，送礼这件事都会成
为很多家长纠结的事。家长忙着揣摩老师
的喜好，而就像上面教师网友的评论：很多
老师却忐忑不安，面对送来的礼物，老师可
为难。提醒家长，“尊师重道”并非教师节
的礼物，不要让社会的世故风气沾染纯净
的校园。

男子穿迷彩裤去书店
被当成工地民工拦下

9 月 7 日，陕西西安一男子在微博发文称，
自己穿迷彩裤进入一家书店时，被当作工地民
工拦下，沟通半天才准许进入。同日，涉事书店
方所西安店留言致歉称，“西安方所创联中心是
一个开放的空间，衷心欢迎任何人的来访。很
抱歉给您留下了不好的体验，我们会正视这一
问题，在后续员工培训中强调，避免类似事情再
度发生。”据当地媒体报道，当事男子是一名摄
影爱好者，他当天身穿迷彩裤长袖衬衫，进入方
所书店时被书店保安拦住，询问他是否为隔壁
农民工。

（来源：澎湃新闻）

@房东的猫语：农民工就不能进去看书吗？
@爱吃肉的猫师兄：军人的迷彩怎么就在有

的人眼里等于农民工了？而且，农民工又怎么
了？！

@烤鸭烤鸭啊：知识的殿堂都有门槛了？
@明光大正：保安的做法实际折射出这家书

店的经营问题，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都是看书
人为什么要分出一个三六九等？

@梦lan：没有谁比谁低人一等！
@A哥_AVR：方所书店，难怪，那是潮流圣

地，网红自拍场所，喝咖啡的小资地。今天还没
关，运气！

@霜与雪的羁绊：跟人家东莞图书馆学学！
@卜：现在这些书店多数是所谓网红店，拿

来给部分人拍照的，真正的书店，已经不多了。
再说，真要买，网上更划算，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实
体书店，都是进去望两眼，早就不是以前的感觉
了。

确实，“灰上衣+迷彩服”受不少工人朋友
青睐，方便干活，又耐脏易洗。但这样服饰，也
常为登山、摄影、军事爱好者喜爱。以衣分人
的标签思维，本身就荒诞。更何况，农民工就
不能进去看书吗？网红书店就是这么经营的？
是不是对“人文”有什么误解？书店刚开门迎
客，就带着偏见狭隘“待客”，那后续服务还值
得期待吗？

三百年桂花巷
桂花树全被砍？

9 月 7 日，成都桂花巷桂花树全被砍引
发关注。巷内五金店的老板表示是周末开
始砍的，“砍了整整3天。”“砍之前，没任何人
来说过这事，事前也没有任何部门通知过。”
巷尾商户说，桂花巷道路改造，“要重新铺
路，墙面也要重新整；重新栽树，新栽的还是
桂花树。”对此，街道办有关负责人称，此举
是打算将巷内20余株香樟树等树木移走，再
移植桂花树进来，但相关执行绿化公司却采
取了从中段锯断的方式。目前，青羊区公园
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局已经介入该事件进
行追责处理。 （来源：封面新闻）

@仰望星空：砍了又去买，循环经济？
@多多龙：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，实在太

可惜了，就算城市街道即将改造得更美也应
该是移走而不是砍伐，做此决定之人是有多
不爱惜身边的一草一木，可恶至极！

@Lisa：梨花街也没有梨花。
@柳岸花明：作为桂花巷原老住户，看到

这消息简直愤怒。小时候的桂花巷，除了街
道上有桂花树，每个院子多少都有一两棵桂
花树。想想八月桂花香的时节，走进桂花巷
的人有多么轻松愉快！

@魏宇全成都：没有桂花树的桂花巷，没
有了成都味道。

@^_^城南小哥：简单粗暴的旧城改造
方式必须改。城市是历史的积累，一花一树
一砖一瓦都是城市历史最好的传承，新的物
什再好，也是历史的割断。

正如巷内的居民说的，在许多当地人眼
里，桂花巷是个很有底蕴的地方，不仅秋季
金桂飘香的景观，还有许多特殊的历史记
忆。“丹桂胡同”里桂花树砍了，怎能不叫人
痛心？！说是砍完以后会重新栽种，这折腾、
浪费，又是什么迷之操作？舆论之下，城建
局介入追责，但一个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
平，在桂花巷中的桂花树上，可以管窥一二，
应该好好反思。

（（视觉中国视觉中国））


